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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２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增发不超过

７

，

１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３５８

号文核准。为了便于投资者更

详细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五）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在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进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二、路演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星期五）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

三、参加人员：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

相关人员。

特此公告。

发行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０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

Ａ

股网上发行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药业”、“公司”或“发行人”）本次公开增发不超过

７

，

１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增发”）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３５８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其余部分以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同意，网上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

证券负责组织实施。

３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为

６

，

３３０

万股

Ａ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７

，

５４２．５

万元。 发行价格为

１２．２５

元

／

股，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Ｔ－２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４

、本次发行将向华海药业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０．８５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６０

，

５３５

，

７８７

股，约占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的

９５．６３％

。 公司原股东中无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５２１

”、申购

简称“华海配售”行使优先认购权；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保荐人（主承销商）行使优先认

购权。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浙江华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５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投资者可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

行。 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

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６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如果本次发行获

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

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

中签率趋于一致。 如果本次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即经过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双向回拨操作后，本次

发行投资者认购数量仍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则网上、网下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均获得足额配售，不足本

次发行数量的剩余部分股票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包销。

７

、 本次发行网上申购分为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优先认购部分 （申购代码为

“

７００５２１

”、申购简称“华海配售”）和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部分（申购代码“

７３０５２１

”、申购简称“华海增

发”）。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务请注意本发行公告中有关网上申购的不同代码适用对象、申购数量与申购次

数等具体规定。

８

、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Ｔ

日）。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３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

上中签率公告》公布本次增发发行结果。

９

、本公告中关于申购的具体规定仅适用于网上发行。 有关网下发行事宜请参阅同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

１０

、本公告仅对投资者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增发股票的任何投

资建议。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详细阅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Ｔ－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摘要》。本次发行的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亦刊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将视需要及时公告，敬请投资

者留意。

释 义

除非特别提示，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定义：

华海药业

／

发行人

／

公司 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增发 指 发行人公开增发

６

，

３３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的行为

承销团 指

为本次增发之目的

，

以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

，

由具有承销资格的各承销商为本次增发而组建的承销团

原股东 指

于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

下午收市时在登记

公司登记在册的华海药业之原股东

机构投资者 指

指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参与股票申购的境内法

人

，

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

机构投资者的申

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有效申购 指

符合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

，

包括

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申购

、

及时缴付申购定金或申购款

、

申购数量符合限制等

优先认购权 指

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

股数量以

１０

：

０．８５

的比例优先认购本次增发股份的权利

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

Ｔ－１

日

）

申购日

／ Ｔ

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

Ｔ

日

，

该日为网上

、

网下申购日

）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本次增发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２

、发行数量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为

６

，

３３０

万股

Ａ

股。

３

、募集资金数量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７

，

５４２．５

万元。

４

、发行地点

全国所有与上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５

、网上发行对象

（

１

）网上优先配售对象

网上优先配售对象为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华海药业无限售条

件的

Ａ

股股份的股东。原无限售条件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５２１

”，申购简称为“华海配售”行使优

先认购权。

（

２

）网上发行对象

所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

Ａ

股股东账户的境内自然人和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部分申购代码为“

７３０５２１

”，申购简称为“华海增发”。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投资者可同时选择网上、网下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行。参加

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股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上申购的

方式进行。

６

、发行价格

本次增发

Ａ

股发行价格为

１２．２５

元

／

股，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公告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Ｔ－２

日）前二十个交易

日华海药业

Ａ

股股票均价。

７

、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将向华海药业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１

日）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按照

１０

：

０．８５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６０

，

５３５

，

７８７

股，约占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的

９５．６３％

。

８

、网上、网下发行数量比例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 如获得超额认购，

则除去华海药业原

Ａ

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

据本次发行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中

签率趋于一致。 如果本次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即经过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双向回拨操作后，本次发

行投资者认购数量仍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则网上、网下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均获得足额配售，仍不足本

次发行数量的剩余部分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包销。

９

、承销方式

本次增发采取余额包销方式，经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双向回拨操作后，投资者认购数量（即原股

东优先配售、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认购及机构投资者网下申购数量之和）仍不足本次发行数量

６

，

３３０

万股

的部分，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未获认购的股票。

１０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及停牌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复牌安排

Ｔ－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

、

网上和网下发行公告

、

网上路演公

告

正常交易

Ｔ－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

网上路演

、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

刊登增发

Ａ

股提示性公告

，

网上

、

网下申购日

，

网下申购定

金及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申购款缴款日

（

截止到

账时间为

Ｔ

日

１７：００

时

）

全天停牌

Ｔ＋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

网下申购定金及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申购款验

资日

全天停牌

Ｔ＋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

确定网上

、

网下发行股数

，

计算网下配

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

全天停牌

Ｔ＋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

刊登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退还未获配售的网

下申购定金

，

网下申购投资者根据配售结果补缴余款

（

到

账截止时间为

Ｔ＋３

日

１７：００

时

），

网上摇号抽签

全天停牌

Ｔ＋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款解冻

，

网下补缴申购

资金验资

正常交易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１１

、除权安排

本次发行不作除权安排，增发股份上市流通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１２

、上市时间

本次增发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上市的有关手续。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本次发行配售方法

在本次发行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合并统计网上和网下的有效申购情况，然后

根据整体申购情况以及发行人的筹资需求，协商确定本次发行的数量。 本次发行总量为

６

，

３３０

万股。 符合

本次发行办法规定的有效申购（包括网下及网上申购）将按照如下原则获得配售：

１

、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本次总发行量，所有申购均按其有效申购量获得足额配售。 投资者认购

后的余额由承销团包销。

２

、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总发行量（即出现超额认购）时：

（

１

）华海药业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５２１

”）进行的有效申购首先获得足额

配售。 可优先认购股数为其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无限售条件的

Ａ

股股

份数量乘以

０．０８５

。 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即先按照配售比例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

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１

股的部分，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小的顺序进位（尾数

相同则随机排序）， 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优先配售数量加总与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网上可优先配售总

量一致。

华海药业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通过保荐人（主承销商）行使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首先获得足额

配售。 可优先认购股数为其在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股

份数量乘以

０．０８５

，计算结果只取整数部分精确到

１

股。

（

２

）扣除华海药业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其他有效申购将按以下方法进

行配售：

申购类型 条件 配售比例

网下申购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５０

万股或以上

，

超过

５０

万股

的必须是

１

万股的整数倍

，

申购上限为

３

，

１６５

万股

Ａ

网上申购

（

申购代码

：

７３０５２１

）

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股

，

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的必

须是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

，

申购上限为

３

，

１６５

万

股

Ｂ

本次发行将依照以下原则进行发售：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通过“

７３０５２１

”申购代码进行申购的中签率

趋于一致，即

Ａ≈Ｂ

。

三、网上发行申购程序

（一）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优先认购部分配售的安排

１

、优先认购比例及数量

公司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

Ａ

股持股

数量以

１０

：

０．８５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６０

，

３３７

，

６７８

股。

２

、有关优先认购的重要日期

（

１

）股权登记日（

Ｔ－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

２

）优先认购日（

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逾期未行使权利视为自动放弃优先配售权。

３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行使优先配售权的规定

（

１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５２１

”，申购简称为“华海配售”行使优先配售权。

（

２

）申购价格为

１２．２５

元

／

股。

（

３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可优先配售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处理。即先按照配售比例

和每个账户股数计算出可认购数量的整数部分；对于计算出不足

１

股的部分，将所有账户按照尾数从大到

小的顺序进位（尾数相同则随机排序），直至每个账户获得的可优先配售数量加总与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

网上可优先认购总量一致。

（

４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申报的总数不能超过可优先配售数量的限额。 如申购股数超过其可优先配

售股数，则该申购为无效申购。 请投资者仔细查看证券账户内“华海配售”可配证券余额。

（

５

）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各自具体的申购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６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除通过网上申购专用代码“

７００５２１

”行使优先配售权外，还可以通过供社会

公众投资者使用的代码“

７３０５２１

”进行申购。 但仅有通过代码“

７００５２１

”申报的有效申购可获得优先配售，

通过代码“

７３０５２１

”申报的有效申购按照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的规定进行发售。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安排

１

、网上申购的规定

（

１

）申购代码为“

７３０５２１

”，申购简称为“华海增发”。

（

２

）申购价格为

１２．２５

元

／

股。

（

３

）每个股票账户的申购数量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股，超过

１

，

０００

股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申购数量上限

为

３

，

１６５

万股，如超出申购数量上限则为无效申购。

（

４

）除法规规定的机构证券账户外，每一个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报不能撤单。 重复申购和资

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重复申购除第一次申购为有效申购外，其余申购由上交所系统自动剔除。

机构投资账户可以多次申购，但累计申购总量不能超过网上发行预设总量

３

，

１６５

万股。投资者各自具体的申

购和持股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５

）参与申购的每个股票账户应按申购价格和股数缴纳足额申购款。

２

、网上申购程序

（

１

）办理开户登记及指定交易

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上交所证券账户并办理指定交易。 尚未办理开户登记

手续的投资者，必须在网上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Ｔ

日）之前（含

Ｔ

日）开立上交所证券账户及办理指定交

易。

（

２

）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已开立资金账户的申购者，必须在网上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Ｔ

日）之前（含

Ｔ

日）根据自己的申购数量

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尚未开立资金账户的申购者，必须在网上申购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Ｔ

日）之前（含

Ｔ

日）在

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并根据申购价格和申购量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

３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上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认真填写“代理买入股票委托单”，委托单上的各项内容，尤其是证券账户、

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必须填写清楚，不得涂改，并确认其资金账户存款数额必须大于或等于申购股票所

需的款项。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填好的“代理买入股票委托单”、本人身份证或法人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

卡和资金账户卡到与上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在其交易柜台办理委托手续。 柜台经办人员收到投资

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后，复核各项内容无误，并查有足够的资金后，即可接受委托买入。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３

、配号与抽签

如果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将采用摇号抽签方式认购。

（

１

）申购配号确认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Ｔ＋１

日），各证券经营机构将申购款划至其在登记公司开立的清算备付金账户内。确因

银行结算制度而造成的申购款不能及时入账，须在

５

月

７

日（

Ｔ＋１

日）提供有效银行划款凭证，并确保

５

月

８

日

（

Ｔ＋２

日）上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前申购款入账。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Ｔ＋２

日），由保荐人（主承销商）会同登记公司及会计师事务所对申购款的到账情况进

行核查，并由该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上交所以申购款的实际到位情况确认有效申购款，凡资金不实的申

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将不给予申购配号。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３

日），投资者通过原申购的各证券营业网点确认申购配号。

（

２

）公布中签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３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公告网

上发行中签率。

（

３

）摇号抽签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３

日），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主持摇号抽签，于当日

将抽签结果通过上交所卫星网络传送给各证券交易网点，并于次日在指定报刊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

４

）确定认购股数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定认购股数，每一个中签号码认购

１

，

０００

股。

４

、登记与结算

本次发行的网上发行部分按下述程序办理登记与结算手续：

（

１

）申购结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Ｔ＋１

日）至第三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３

日），登记

公司对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的实际到账资金进行冻结。 所有申购冻结资金的利息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有关申购

资金冻结等事宜，遵从上交所、登记公司有关规定。

（

２

）申购结束后的第三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３

日）发售股票，登记公司根据上交所电脑主机传送

的网上发行配售结果进行清算交割和股东登记，并由上交所将发售结果发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

３

）申购结束后的第四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登记公司对未获配售的申购款予以解冻，并

向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未中签部分的申购资金余额，再由证券交易网点返还投资者；同时将中签的申购

款项划入保荐人（主承销商）在登记公司开立的清算备付金账户。保荐人（主承销商）在收到登记公司划转

的申购款后，将与网下申购款合并，并按照相关协议的规定将扣除承销费用等相关费用后的申购款划入

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

４

）本次网上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由登记公司根据上交所电脑主机传送的网上发行配售结果进行。

四、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五、网上路演

为使投资者更详细地了解本次发行和发行人的有关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１

日）

９

：

００ －１１

：

００

，发行

人拟就本次发行在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上进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六、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 发行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临海市汛桥

联系人：祝永华、金敏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５９９１０９６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５０１６０１０

２

、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５７１

、

８７９０１９２５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７４

发行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5月2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３１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药业”、“公司”或“发行人”）本次公开增发不超过

７

，

１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本次增发”）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３５８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其余部分以网下向机构投资者、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同意，网上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浙商

证券负责组织实施。

３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为

６

，

３３０

万股

Ａ

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７

，

５４２．５

万元。 发行价格为

１２．２５

元

／

股，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Ｔ－２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

４

、本次发行将向华海药业原股东优先配售。 公司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Ｔ－１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股数量以

１０

：

０．８５

的比例行使优先认购权，即最多可优先认购

６０

，

５３５

，

７８７

股，约占

本次增发发行数量的

９５．６３％

。 公司原股东中无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网上专用申购代码“

７００５２１

”、申购

简称“华海配售”行使优先认购权；公司原股东中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须通过保荐人（主承销商）行使优先认

购权。 公司原股东放弃以及未获配售的优先认购权部分纳入剩余部分按照本公告及《浙江华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上发行公告》的规定进行发售。

５

、除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以外，机构投资者可同时选择网上、网下两种申购方式参与本次发

行。 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若同时为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其行使优先认购权部分的申购必须以网

上申购的方式进行。

６

、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本次发行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比例为

５０％

：

５０％

。如果本次发行获

得超额认购，则除去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的有效申购获得足额配售外，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

据本次增发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对网上、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进行双向回拨，以实现网下配售比例与网上

中签率趋于一致。 如果本次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即经过网上、网下预设发行数量双向回拨操作后，本次

发行投资者认购数量仍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则网上、网下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均获得足额配售，不足本

次发行数量的剩余部分股票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包销。

７

、本次发行的网下部分设有最低申购数量限制。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每张申购表的申购下限

为

５０

万股，超过

５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

万股的整数倍，否则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上

限为

３

，

１６５

万股。 参与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须缴纳申购款的

２０％

作为申购定金。

８

、网下申购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Ｔ

日）。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Ｔ＋３

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发

Ａ

股网下发行结果及网

上中签率公告》公布本次增发发行结果。

９

、本次网下发行的对象为机构投资者。 本公告中有关申购的具体规定仅适用于网下发行，有关网上

发行事宜请参阅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增发

Ａ

股网上发行公告》。

１０

、本公告仅对投资者参加本次网下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增发股票的任何投

资建议。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详细阅读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Ｔ－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摘要》。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

书全文及相关资料亦刊载于上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１１

、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事宜将另行公告。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将视需要及时公告，敬请投资

者留意。

释 义

除非特别提示，以下词语在本发行公告中具有下列定义：

华海药业

／

发行人

／

公司 指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指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本次发行

／

本次增发 指 发行人公开增发

６

，

３３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的行为

承销团 指

为本次增发之目的

，

以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商

，

由具有承销资格的各承销商为本次增发而组建的承销团

原股东 指

于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

下午收市时在登记

公司登记在册的华海药业之原股东

机构投资者 指

指证券投资基金和法律法规允许参与股票申购的境内法

人

，

以及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

机构投资者的申

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有效申购 指

符合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公告中有关申购规定的申购

，

包括

按照本次发行价格进行申购

、

及时缴付申购定金或申购款

、

申购数量符合限制等

优先认购权 指

发行人原股东最大可按其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

股数量以

１０

：

０．８５

的比例优先认购本次增发股份的权利

股权登记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

（

Ｔ－１

日

）

申购日

／ Ｔ

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

Ｔ

日

，

该日为网上

、

网下申购日

）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简称：华海药业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增发招股意向书摘要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ｕａｈａｉ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浙江省临海市汛桥）

声明

本招股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投资者在作出认购决定之前，

应仔细阅读招股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策依据。 招股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

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所发行证券的

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证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

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第一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ｕａｈａｉ 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Ｃｏ．

，

Ｌｔｄ．

法定代表人：陈保华

注册地：浙江省临海市汛桥

证券简称：华海药业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２１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核准情况

本次发行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八次董事会会议形成决议， 并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７

日召开

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决议及股东大会决议已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方案

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项有效期的

议案》，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延长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７

日。

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３５８

号文核准。

（二）发行股票类型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三）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股数为

６

，

３３０

万股。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１２．２５

元

／

股，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均价。

（五）预计募集资金

本次增发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７

，

５４２．５０

万元。

（六）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公司确定在【】开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账号为【】。

（七）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

１

、发行方式

本次增发采用包括但不限于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发行方式，具体

发行方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相关规定和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２

、发行对象

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股东， 以及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

Ａ

股股票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和证券投资基金以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

他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禁止者除外）。

３

、向原股东配售安排

公司确定的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册的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对本次发行的股份具有优先配售权， 具体配

售比例由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主承销商协商后确定。

（八）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承销方式：本次发行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承销期：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Ｔ－２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

（九）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估算如下：

项 目 金额

（

万元

）

保荐费用

【】

承销费用

【】

会计师费用

【】

律师费用

【】

发行手续费

【】

路演推介费用等

【】

合计

【】

（十）承销期间的停牌、复牌安排及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停复牌安排

Ｔ－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

日

）

刊登招股意向书摘要

、

网上和网下发行公告

、

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６

日

）

刊登增发提示性公告

；

网上

、

网下申购日

；

网下申购定金缴款日

（

申购定金到账截止时间为

当日下午

１７：００）

停牌

Ｔ＋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

）

网下申购定金验资 停牌

Ｔ＋２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日

，

确定网上

、

网下发行股数

，

确定

网下配售比例和网上中签率

停牌

Ｔ＋３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

）

刊登网下发行结果及网上中签率公告

；

退还未获配售的网下申购定金

，

网下申购投资者

根据配售结果补缴余款

（

到账截止时间为

Ｔ＋３

日下午

１７：００）；

网上摇号抽签

停牌

Ｔ＋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

）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款解冻

，

网下申购款

验资

正常交易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十一）本次发行股票的上市流通

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办理增发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的有关手续。 具体上市时

间将另行公告。

三、本次发行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陈保华

地址

：

浙江省临海市汛桥

董事会秘书

：

祝永华

证券事务代表

：

金敏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６－８５９９１０９６

传真

： ０５７６－８５０１６０１０

（二）保荐机构和承销团成员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吴承根

办公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

保荐代表人

：

刘凌雷

、

苗本增

项目协办人

：

孙小丽

项目组其他成员

：

赵克斌

、

施嶔宇

、

许寅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２５７１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９７４

２

、分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蔡咏

地址

：

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１７９

号

联系人

：

唐聿菲

、

张凤仪

联系电话

： 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７９８９、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７０９７

传真

： ０５５１－６２２０７３６０

（三）发行人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

章靖忠

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Ａ

座

１１

楼

经办律师

：

黄廉熙

、

刘斌

、

金臻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１１１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７９０１５００

（四）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

：

王越豪

地址

：

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４－１０

楼

经办注册会计师

：

孙文军

、

沈云强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五）申请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地址

：

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４４９

（六）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３６

楼

，

２００１２０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５８７０８８８８

传真

：

０２１－５８８９９４００

（七）主承销商收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杭州湖墅支行

账户名称

：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

： １２０２０２０６２９９０００１２５２２

地址

：

杭州市湖墅南路

３７７

号

联系电话

： ０５７１－８８３７７０８０、８８３７７０８５

传真

： ０５７１－８８３７７０８３

第二节 主要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

（

股

）

股权比例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７６３，７６０ ０．３２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４５，６８３，７２５ ９９．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４５，６８３，７２５ ９９．６８

合 计

５４７，４４７，４８５ １００．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

陈保华 境内自然人

１４７，３９２，４４９ ２６．９２ －

周明华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０，２９１，０００ ２１．９７ －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４ －

中国工商银行

－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１０，９００，０００ １．９９ －

中国农业银行

－

长盛同德主题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１０，００２，１５０ １．８３ －

汉盛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９，７９３，０９８ １．７９ －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９，１３４，２８６ １．６７ －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分红

－

０１８Ｌ－ＦＨ００１

沪

其他

８，３７６，８３２ １．５３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医疗保健行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７，９６０，９９３ １．４５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７，７５８，０２１ １．４２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发行人控股股东陈保华将其持有的

７

，

８００

万股股份进行了质押。

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

一、最近三年财务报告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报告均经天健所审计， 天健所分别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１

）

１６２８

号、天健审（

２０１２

）

４７

号和天健审（

２０１３

）

１５８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以下财务数据和信息，非

经特别说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均引自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二、合并报表范围变化情况

合并报表的范围包括本公司及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共计有

１２

子公

司列入合并报表。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因新设全资子公司华博生物增加合并对象。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因收购南通大晟化学品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现改名为南通华宇）而增加合并对象。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因转让子公司银通置业

１００％

股权，而不再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华海南通增加合并对象。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与顾旦明共同出资设立华海包装，公司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９０％

，并将其纳

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除上述情况之外，报告期内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无重大变化。

三、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报表

（一）简要合并财务报表

１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股东名称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合计

３，２１６，６１２，０５１．８０ ２，５７７，０２７，７６９．１３ ２，０５４，２６６，９７７．４２

其中

：

流动资产

１，６５４，９０８，３５０．２４ １，３８０，２２５，２６７．３５ １，１３０，９８８，４６４．５９

负债合计

１，２６７，５７３，４７４．５３ １，０４７，４６８，９５８．０４ ７３５，９２２，９３５．２０

其中

：

流动负债

１，２２１，９６４，１２２．５３ １，００９，５９１，２０８．０４ ６９７，９２５，１８５．２０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９４９，０３８，５７７．２７ １，５２８，３２７，７７２．３６ １，２９６，９８６，０９３．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１，９４０，８６４，８０４．３１ １，５２９，５５８，８１１．０９ １，３１８，３４４，０４２．２２

２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０１４，３９０，９６７．６０ １，８２７，６１４，０１５．３０ １，０２２，８４４，６５１．５２

营业利润

３５５，９６９，４４７．３７ ２７４，１２０，２３４．８９ ９７，１８２，２８８．４４

利润总额

４０１，８６６，４０６．５０ ２７３，１５５，１９２．２９ １２７，８０１，５８８．０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３４１，１２３，０５０．４２ ２１６，９０５，５３０．３８ ９３，５８６，５１０．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６３ ０．４０ ０．１７

３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４３，８２９，２４７．０６ １９７，５１４，８４１．６４ ２９９，４７１，５７２．４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４３，６３１，０４０．７０ －３６３，３２４，７６４．７６ －２６４，６２８，６６２．４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１，６２７，２７５．１４ ３０４，９４２，１４５．５８ －９０，３７１，８６７．５８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１０，５３６，７８７．８９ １２５，９５０，７９８．１０ －６１，６４５，８４８．１５

（二）简要母公司财务报表

１

、简要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合计

３，０９６，４３５，８８７．３１ ２，５２４，８１４，０８４．５７ １，８３７，０９８，２３５．０３

其中

：

流动资产

１，５５８，１４１，１０１．９８ １，３３５，５１２，７４２．８７ ８９２，６４６，４４８．３４

负债合计

１，１７８，２３０，２６０．６９ １，００４，１８４，５９３．９６ ５７１，６０２，０００．２５

其中

：

流动负债

１，１３２，６２０，９０８．６９ ９６６，３０６，８４３．９６ ５３３，７２４，２５０．２５

股东权益合计

１，９１８，２０５，６２６．６２ １，５２０，６２９，４９０．６１ １，２６５，４９６，２３４．７８

２

、简要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８２９，５８５，３１２．３１ １，４４９，３８５，４４３．５１ ９４３，６９１，３２５．０５

营业利润

３５７，０１３，１４３．６２ ２７６，２０２，２７３．９２ ８５，５８３，６５５．７８

利润总额

４０３，２５４，９８０．２８ ２７４，０７９，８３６．５４ １１５，２８６，３７０．２５

３

、简要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５，０７２，１８４．４０ １０６，０１４，０９０．６９ ２４４，５５８，９８０．４５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３４，３８７，３０２．７９ －２４４，１３５，１４４．３７ －２４９，４９７，２４９．９４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２，４５１，１９８．５１ ３０４，９４２，１４５．５８ ４６３，０１６．６９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２９，２２６，４０７．１０ １５４，８２９，２０５．７２ －９，６７８，４７９．０１

四、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一）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０

年度

流动比率

１．３５ １．３７ １．６２

速动比率

０．６９ ０．７７ ０．７８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３８．０５％ ３９．７７％ ３１．１１％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４．４５ ５．４６ ４．２４

存货周转率

１．６９ １．８５ １．１０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０．４５ ０．３７ ０．６７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０．２０ ０．２３ －０．１４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４．６３％ ５．４６％ ６．８５％

（二）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

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要求计算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期间 项 目

加权平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每股收益

（

元

／

股

）

基本 稀释

２０１２

年度

净利润

１９．８６ ０．６３ ０．６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７．２９ ０．５５ ０．５４

２０１１

年度

净利润

１５．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１６．２８ ０．４３ ０．４２

２０１０

年度

净利润

７．５７ ０．１７ ０．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５．４０ ０．１２ ０．１２

（三）非经常性损益表

根据中国证监会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公司非经常

性损益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４２．７９ －３

，

０９１．９０ １

，

０９９．７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５

，

００６．５０ ４２７．２５ ２

，

２８７．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４５６．３３ １

，

２７９．７８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２２．７６ －１４６．６０ －２０７．４７

小 计

５

，

１９７．２８ －１

，

５３１．４７ ３

，

１７９．２６

减

：

企业所得税影响数

（

所得税减少以

“

－

”

表示

）

７８８．３３ －３０２．２０ ４９３．２８

少数股东损益影响额

（

税后

）

０．７７ １０．１２ ５．９３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４

，

４０８．１７ －１

，

２３９．３８ ２

，

６８０．０５

第四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公司财务状况分析

（一）资产的主要构成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金额

（

万元

）

比例

（％）

流动资产

１６５，４９０．８４ ５１．４５ １３８，０２２．５３ ５３．５６ １１３，０９８．８５ ５５．０６

非流动资产

１５６，１７０．３７ ４８．５５ １１９，６８０．２５ ４６．４４ ９２，３２７．８５ ４４．９４

资产合计

３２１，６６１．２１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７，７０２．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５，４２６．７０ １００．００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规模增长较快，但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构成大体相当，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例

在

５０％～６０％

之间，变化幅度相对较小，报告期，公司资产结构保持稳定。资产持续增长，主要是跟随公司规

模的增长，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均保持同步增长趋势，资产结构相对稳定。

１

、流动资产情况

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及存货构成，报告期内公司的流动资产结构保持相对稳定。近年

来，心血管类药物、神经系统类药物需求旺盛，为满足市场需求，公司打通上下游，建设新的生产线，扩充

产能，增加总体销售额，带动了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等和销售规模直接相关的流动资产的增长。

２

、非流动资产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非流动资产主要由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构成。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和

２０１０

年末，非流动资产较上期末增幅分别为

３０．４９％

、

２９．６３％

和

２４．８２％

。非流动资产的增长主要源于公司为提升

沙坦原料药及制剂的产能而进行了较大的资本投入， 报告期内沙坦原料药的产能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６４

吨提升

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７３１

吨，同时制剂年产量

２０１０

年为

２．４７

亿片，而

２０１２

年达到了

９．２２

亿片。 公司为保持利润持续稳

定增长而扩充产能、调整产业结构、加强研发能力而投入了较多的在建工程，也是非流动资产增长较大的

原因之一。

（二）负债结构及偿债能力分析

１

、公司负债结构分析

报告期内，随公司业务规模持续增长，公司负债规模逐年增加。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和

２０１０

年末，负债

较上期末增幅分别为

２１．０１％

、

４２．３３％

和

４０．７２％

，增幅较大。

２

、公司偿债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的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０

年度

流动比率

１．３５ １．３７ １．６２

速动比率

０．６９ ０．７７ ０．７８

资产负债率

３９．４１％ ４０．６５％ ３５．８２％

利息保障倍数

１５．５０ １７．１４ １９．１３

（

１

）资产负债率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基本稳定，主要得益于公司较强的盈利能力和严谨稳健的财务政策及管

理制度。公司资产质量良好，

９６％

左右的应收账款账龄都在

１

年以内。与同行业公司资产负债率相比，公司

资产负债率处在较低的水平，公司债务风险相对较低。

（

２

）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析

影响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的因素包括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及存货规模等。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的

规模一直随业务规模的增长而增长。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１６５，４９０．８４ １３８，０２２．５３ １１３，０９８．８５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４

季度

２０１１

年

４

季度

２０１０

年

４

季度

最近

３

个月营业收入

５９，９１１．１６ ４４，８３１．１０ ３３，３２８．６５

流动资产

／

最近

３

个月营业收入

２７６．２３％ ３０７．８７％ ３３９．３４％

公司主要客户为国内外大型进出口商、国内外大型医药连锁企业提供特色原料药及制剂产品，流动

资产主要由应收账款、存货、货币资金构成。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１

年末和

２０１０

年末，三项合计占流动资产的比重

分别为

９８．０２％

、

９７．１８％

、和

９６．３３％

。 其中应收账款规模较大的原因为公司业务的增长，公司主要目标客户

群具有规模大、资信等级高的特点，公司给予上述客户的账期普遍在

１～４

个月左右。 报告期各期末一年以

内应收账款占应收账款的总额的

９６％

左右，应收账款回收良好，报告期实际发生的坏账损失较少。 存货规

模较大的原因主要是销售规模的上升， 为保证生产的持续性及原材料价格的稳定需要储备一定的原材

料，同时为了保证供货的稳定性加大了产成品的库存。 其次是

２０１０

年末存货中包含房地产业务的开发成

本和开发产品。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扩大产能，扩建川南厂区，新设子公司加强公司新产品销售及研发，也

进一步扩大了存货规模。 公司存货的周转情况良好。

公司加大产能的扩充及新药研发的投入，相应的对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入需求较大。上述

投入主要是为了能抓住专利药到期所带来的仿制药市场大发展的契机，同时落实产业调整计划即由原料

药中间体向原料药与制剂并进的方向过渡、由生产型企业向营销与科研方向过渡、由低端产品向高端产

品过渡。

（

３

）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银行资信状况良好，报告期内所有银行借款、银行票据等均按期归还，无任何不良记录；公司也

不存在对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或有负债，不存在表外融资的情况。公司与各家金融机构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中国银行临海支行、工商银行临海支行等各家银行都给

予了公司一定的信用额度，为公司的正常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资金保障。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主营业务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货款回收即时，现金流量充沛，为公司偿

还到期债务提供了资金保障。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和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息税前利润分别为

４２

，

９５７．６６

万元、

２９

，

００７．５８

万元和

１３

，

４８５．０３

万元，逐年增长；同时公司利息保障倍数为

１５．５０

、

１７．１４

和

１９．１３

，一直保持在良好的

水平，无法偿付银行借款利息的风险较小。

综上，公司资产结构合理、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处在行业平均水平，公司偿债能力良好。

（三）资产周转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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